
 

1 

 

研商 107年有機及友善農業相關輔導計畫研提事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年 3月 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貳、地點：本署中興辦公區第三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組長俊欽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黃仲杰、洪慧嫻 

伍、報告事項 

案由一：106年有機及友善農業輔導及發展情形，報請公鑑。 

決定：洽悉。 

 

案由二、106年度有機及友善農業相關輔導補助計畫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決定：洽悉。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107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及核發作業方式

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本（107）年度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範圍，以驗證

機構執行有機農糧產品（含轉型期）生產驗證(即驗證基準所

定第三部分驗證)所衍生驗證及檢驗費用（包含初次、定期追

蹤、重新及增項驗證等）為限，按其年度實付總金額補助90%，

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金額補助 50％，但不包含不定期追蹤

查驗及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驗證等相關費用。另同一塊土

地倘經不同驗證機構重複驗證者，僅可擇一申請驗證及檢驗

費用補助。其申請人於申請日前一年內須無有機農產品品質

違規受裁罰情事，並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 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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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企業（按其年度實付總金額補助 50％）。 

（三）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畜牧場、農民團體或農業產銷班。

但學校、公營機關（構）所經營之農場、畜牧場，不予補

助。 

二、 申請程序：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格式如附件 1）向驗證機

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彙整申請書連同有關檢驗機構出具之

土壤、水質、產品檢驗報告書、收據及驗證證書影本等，於

年度內製作請領清冊核章後，依農產品經營業者地址按縣市

別送本署各區分署審核。本署各區分署完成審核後，函請經

費轉撥單位統一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予申請人。相關審查

作業時間如下： 

（一） 106 年 11-12 月及 107 年 1-5 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申請

人應於 107 年 5 月 16 日至 30 日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

證機構應於 107年 6月 10日前將資料依縣市別繕造總清冊

送達本署各區分署審查，本署各區分署應於 107年 6月 30

日前完成審核，並送經費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二） 107 年 6-10 月間通過有機驗證者，申請人應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至 30 日向驗證機構提出申請，驗證機構應於 107

年 11 月 10 日前將資料依縣市別繕造總清冊送達本署各區

分署審查，本署各區分署應於 107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審

核，並送經費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三） 至 107 年 11-12 月之驗證與檢驗費，配合資料送審作業調

整，併入明（108）年度第一階段辦理。 

三、 有機驗證機構配合協助有機農友申請驗證與檢驗費補助所需

支出之必要作業成本(包含花蓮縣與台東縣)，每件以 250 元

補助驗證機構，由本署各區分署於 107年 11月 30前統計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10 月二梯次各驗證機構合計受理案件數清

冊，送本署核定後送經費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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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另花蓮縣與台東縣地區有機驗證及檢驗費補助，另由花東有

機農業發展計畫項下支應，不列入本項計畫辦理。 

五、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送有機農產品品質檢查違規裁

罰書時，一併副知本署、各區分署及有機驗證機構。 

六、 有關檢驗費之補助範圍，須以執行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

工品驗證基準第三部分驗證明定之土壤、水質及產品重金屬、

農藥殘留及基因改造作物等檢驗項目為限。 

 

案由二：研修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補助原則，並研議本年

度計畫研提作業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補助原則修正如附件 2，由

本署簽核公布實施。 

二、 由各區分署依下列分配經費依農村再生基金計畫研提規定辦

理計畫研提及核定。 

（一） 北區分署分配經費 19,000千元。 

（二） 中區分署分配經費 17,000千元。 

（三） 南區分署分配經費 24,000千元。 

（四） 東區分署分配經費 12,000千元。 

三、 本年度計畫申請及研提等相關作業，悉依有機及友善農業生

產及加工設備補助原則辦理。其中有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完成申請文件初審後，應於 107年 6月 15日前函送本署各

區分署核定。 

 

案由三：107年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計畫研提作業案，提請討

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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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各區分署依下列分配經費依農村再生基金計畫研提規定辦

理計畫研提及核定。 

（一） 北區分署分配推廣有機驗證面積 1,671 公頃，友善耕作面

積 440公頃，經費 76,000千元。 

（二） 中區分署分配推廣有機驗證面積 1,668 公頃，友善耕作面

積 439公頃，經費 65,000千元。 

（三） 南區分署分配推廣有機驗證面積 2,871 公頃，友善耕作面

積 756公頃，經費 132,000千元。 

（四） 東區分署分配推廣有機驗證面積 3,289 公頃，友善耕作面

積 866公頃，經費 137,000千元。 

二、 有關有機驗證機構及經審認通過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配合

協助有機及友善農友申請旨揭補貼，所需支出之必要作業成

本，包含紙張、郵寄、電話聯繫、人事等費用每件補助 250

元，由本署各區分署於 107 年 11 月 30 前統計各驗證機構及

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受理案件數清冊送本署核定，並送經

費轉撥單位辦理撥款。 

三、 辦理 106 年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作業，其中農產品經營

業者依限申請補貼，惟申請從來之使用證明未及於 106 年度

內核發致無法領取補貼或各分署因故未及於期限完成執行業

務情事者，由各分署逕依個案簽核並於本年度計畫項下補

發。 

四、 有機驗證機構應於規定期限內彙整農民申請資料併掣總清冊

（倘有已通過有機驗證經降轉為有機轉型期驗證之案件應請

明顯標註）送各區分署審核。 

 

案由四：研提 107年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及堆肥設施計

畫案，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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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7 年為研提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及堆肥設施

計畫，規劃辦理事項如下： 

（一） 有機及友善農業適用肥料資材補助： 

1. 107 年推廣目標 1.2 萬公頃，依有機驗證及友善耕作面積為

基準，按比例擬分配北區 2,111 公頃、中區 2,107 公頃、南

區 3,627 公頃、東區 4,155 公頃，由各區分署調配轄區直轄

市、縣（市）政府研提計畫核定辦理。 

2. 為加速資訊化，鄉鎮輔導單位應上友善環境肥料補助作業

系統登打補助對象申請補助資料，107 年計畫編列鄉鎮輔

導單位登打費用補助對象每位農民 10 元。 

（二） 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會： 

1. 本年度持續辦理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會目標 100 場，

擬分配北區 20 場、中區 35 場、南區 35 場、東區 10 場，

每場補助額度以 35千元為上限。 

2. 辦理流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調查轄內有意願

辦理講習會之相關執行單位需求，填列經費調查表（詳附

件 3）後，於 107年 4月 15日前提送計畫書，並由本署各

區分署於 107年 5月 30日前核定計畫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 

（三） 設置簡易堆肥設施： 

1. 本（107）年持續辦理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

施補助，本補助計畫得採個案審理。 

2. 辦理流程：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調查轄內執行單位

設置簡易堆肥設施需求，並於 107年 5月 31日前初審後研

提計畫，並函送各區分署複審後，於 107年 6月 30日前核

定計畫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二、 修正「有機及友善農業耕作農業適用肥料補助原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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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及「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原則」（附

件 5），由本署簽核公布實施，併研提 107 年計畫。 

 

案由五：研修「有機與友善耕作農業溫（網）室設施補助原則」及研

提 107年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溫綱室設施補助計畫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調整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基準：西部地區補助 50%，東

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補助 60%。 

二、 本(107)年度目標訂為 20公頃，依各區分署 106年度設施提

報面積比例，核配北區 1.8 公頃 4,200 千元、中區 4 公頃 9,200

千元、南區 14 公頃 32,200 千元、東區(宜蘭縣)0.2 公頃 400

千元，由各區分署調配核定。 

三、 各區分署依 107年規劃推動面積辦理，請直轄市、縣(市)政

府調查轄內農民需求於 107年 4月 20日前將申請資料函送本

署各區分署，本署各區分署依補助原則進行審查（必要時實

地勘查），擇定補助對象並核定計畫後，函送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並副知本署。 

四、 為使經費有效運用，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掌握核定補助

對象之施作進度，倘有需變更請於 107年 10月 31日前完成

變更及放棄申請，逾期不予辦理。 

五、 修正「有機與友善耕作農業溫（網）室設施補助原則」（詳

附件 6），由本署簽核公布實施。 

 

柒、臨時動議 

案 由：106年起為擴大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將友善耕作納入輔導，

爰新開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補貼、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

審認及輔導工作，體恤承辦業務同仁辛勞，建議辦理敘獎。 

決議：106年新開辦有機及友善耕作業務，本署各區分署、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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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相關同仁辦理前揭新增工作業務量繁重，備極辛

勞，為鼓勵其士氣，由本署函請各機關優予敘獎。 

捌、散會：14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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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產品驗證及檢驗費用補助申請書      附件 1 

農產品經營業

者（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立案或核准證號） 

 

農產品經營業

者地址 

□□□ 

 

驗證證書字號  

聯絡方式 

電話：（  ）               手機： 

傳真：（  ）               電子郵件（或其他）： 

檢附文件 

□土壤檢驗報告書╴╴份       □水質檢驗報告書╴╴份 

□產品檢驗報告書╴╴份       □收據╴╴份 

□有機（轉型期）驗證證書影本╴╴份 
（上開資料倘為影本，應加蓋申請人印章或驗證機構戳章
及註明『與正本相符』文字） 

 

 

                      申請人簽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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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補助原則 

                                   107年  月  日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加速國內有機農業

發展，協助有機及友善農業經營業者改善生產加工設備，以促進

產業六級化發展及農村整體活化再生，特訂定本補助原則。 

二、依本補助原則申請補助之申請人，應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

簡稱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以下簡稱友善

耕作團體）登錄有案，並以下列各款為限： 

  （一）農民。 

  （二）農企業（限農產加工設備）。 

（三）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農業產銷班或農民團體。 

     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得依本補助

原則申請專案補助。 

三、補助基準及項目 

  （一）依實際購置設備費用或採購合約價格，按共同使用補助二

分之一、個別使用補助三分之一之原則補助。但不得超過

附表 1所定累計補助經費上限及附表 2所定各項補助上

限。 

  （二）補助項目如附表 2，單項設備之最高補助額度，由本署審

酌設備之性能構造、功能、馬力大小及訪查市價等予以審

定。 

四、申請人於申請日前一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所生產之農產品品質違規經裁罰者。 

  （二）經驗證機構終止有機驗證資格者。 



 

 10 

  （三）經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團體取消友善環境耕作登錄

資格者。 

五、補助作業程序如下： 

  （一）由申請人填具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申請表（如

附表 3），向農會、公所、合作社（場）、農村社區組織、

協會、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等（以下簡稱執行單位）提

出申請，經執行單位彙整後，函送所屬直轄市、縣（市）

政府進行初審。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初審後函送本署各區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進行複審，分署並將複審結果函復直轄市、

縣（市）政府據以研提年度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

備輔導計畫後，函送分署核定。 

  （三）受補助者於購置農機具(設備)後一個月內(以統一發票日期

為準)，應向執行單位申請查驗。查驗人員應於一星期內辦

理查驗並作成紀錄（格式如附表 4），查驗內容包含： 

     1.核對購買人基本資料確與申請表資料相符。 

     2.購買之農機具(設備)機種、廠牌型式、主要規格、本機

及引擎號碼等是否與發票資料相符。 

     3.所購農機具（設備）應為新品且完成組裝，並以顯明色

彩油漆標示「農糧署○年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

備輔導計畫補助」文字。 

     4.所購農機具依規定應申領農機使用證者，應已完成申領

農機使用證。 

  （四）補助款之請撥，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署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核撥補助款，應通知執行單位檢附

農機具(設備)採購發票正本(需開立全額發票)、驗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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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始憑證資料，掣據函送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核後

核撥，所附原始憑證資料留存直轄市、縣（市）政府保存

備查，並由執行單位以滙款方式（不得給付現金）將補助

款撥付受補助者。 

  （六）執行單位應於計畫完成後一週內，將補助清冊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分署，由分署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抽查並作成抽查紀錄（格式如附表 5），抽查戶數應

達該直轄市、縣（市）受補助戶數百分之五，必要時並得

增加抽查戶數。 

六、補助購置之農業生產加工設備管理使用，應符合下列事項： 

  （一）補助購置之農機具(設備)必須為新品，且未曾接受其他計

畫補助，如有虛報、套購或因故退貨時，應繳回已領取之

補助款，且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

各項設備補助。 

  （二）補助項目自驗收後五年內查有毀損者，受補助者應於查核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修復，如其損毀致失去原有效能無法修

復或可能修復但不符經濟效益者，應以重新購置同補助項

目之同廠牌、同規格且性能相當產品抵充為原則。無法重

新購置者，應返還補助款，且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五年內，

不得申請本計畫各項設備補助。 

  （三）補助購置之農機具(設備)自購置後不得轉售；因故有轉讓

之必要時，應報經分署同意，否則應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

且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五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各項設備

補助。 

  七、本補助原則未盡事宜，悉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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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累計補助經費上限 

金額：千元 

類別 經營規模級距（公頃） 三年內總補助經費上限 

 

經營規模＜5公頃 600 

5≦經營規模＜10公頃 1,200 

10≦經營規模＜15公頃 2,500 

經營規模≧15公頃 3,000 

共同使用 

10≦經營規模＜30公頃 4,000 

30≦經營規模＜50公頃 5,000 

經營規模≧50公頃 6,000 

備註：共同使用經營規模小於 10公頃者，比照個別使用級距總補助費

上限補助額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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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補助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個別使用 共同使用 

一、農機具 

1 

農地搬運車 (1 9馬力

以下 ) 

汽油引擎 25 37 

柴油引擎 

二輪驅動 

40 55 

柴油引擎 

四輪驅動 

50 70 

 2 採茶機 雙人式 15 20 

3 剪茶機 雙人式 10 15 

4 電剪 電動充電式 8 12 

5 乘坐式噴藥車  引擎式 80 120 

6 

割草機  

 

乘坐式 40 60 

自走式 20 30 

背負式 3 5 

電動背負式 5 8 

手推往復刀剪切式、手

推 尼龍線旋轉切割式 

3 5 

7 豆類選別機  (初級選別 ) 15 20 

8 

其他農機 參照小地主大專業農機設備補助

基準（含通用性生產農機具、果樹

蔬菜花卉特作雜糧種苗及其他小

型生產設備補助項目表之機種、規

格及補助上限）或地區性農機補助

計畫補助項目及標準辦理。 

 
二   二、栽培緩衝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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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個別使用 共同使用 

1 

 

栽培緩衝帶 

1. 栽培緩衝帶所需之綠籬、苗

木，每株按售價最高補助 1/2，

且不超過 30元為限。 

2. 每公頃補助以 30千元為上限。 

3. 同一農地補助一次為限。 三、碾米相關設備 

1 礱穀機械【含集塵設施(備)】 無 2,200 

2 礱穀機 160 250 

3 糙米選別機 230 350 

4 粗選機 60 100 

5 流量計 60 100 

6 集塵機 130 200 

7 粗糠桶 200 300 

8 色彩選別機 300 無 

9 精米機 100      無   

四、農產加工設備 

1 設置場所須取得土地及加工廠(場)房建築合法

使用。 

500 3,000（包含農企

業） 五、新型省工機械設備 

1 

以本署核定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

廣計畫之機械設備規格及型號為基準。 

按實際購價最高

補助 1/3 

按實際購價最高

補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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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年度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申請表 

一、申請人（單位）基本資料： 

姓名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立案或核准
證號） 

 
申請日
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同上 
□□□ 

 

聯絡方式 
電話：（  ）               手機： 

傳真：（  ）               電子郵件（或其他）： 

單位類別 
□農民□農企業□農場□產銷班 □農民團體 

□其他＿＿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包含農民姓
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號）、面積、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 

□立案或核准證明文件 

□其他＿＿＿＿＿＿＿＿＿＿＿＿＿ 

（上開資料倘為影本，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文
字） 

二、有機及友善作物生產及受補助情形：  

有機驗證或

友善耕作品

項及面積 

□稻作＿＿＿公頃   □蔬菜＿＿＿公頃   □果樹＿＿＿公頃 

□茶葉＿＿＿公頃   □其他作物＿＿＿公頃  合計＿＿＿公頃 

過去三是否

曾獲農政單

位補助設施

（備）項目

及金額 

□無 

□是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是 

     年度核定補助購置設施（備）＿＿＿＿千元，因故放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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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申請經費需求（請依補助原則填寫項目、單價、數量、金額

及合計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面
積 

申請補助經費
（千元） 

購置用途 放置地點 備 註 

      

      

合計 
生產設備         台 

其他             

生產設備        千元 

其他            千元 
總計        千元 

                                 申請人（單位）              簽章 

四、受理及審查： 

受
理
單
位 

 

農會、公
所、農村社
區、合作社
（場）組
織、協會或
友善環境耕
作推廣團體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單位：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初
審 

縣（市）政
府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機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複
審 

農糧署各區
分署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機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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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4        年度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輔導計畫補助購置之農機(設備)標示及查驗表

(格式) 

購買人姓

名  

農機或設備明細 查驗結果 農民簽章 

機種或設

備名稱  

廠牌型式

或規格  

本機號碼  引擎（馬

達）號碼  

是否為新品 是否標示

補助字樣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查勘時間：       年      月      日 

輔導單位及人員（簽名）： 

承辦人：            主任：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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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年度辦理「有機及友善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輔導計畫」抽查記
錄表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購買人姓名  電 話  

地 址  

設備(機種)   牌 型  

引擎(馬達)號碼  本機號碼  

農機使用證編號 

 是否標示

補助年度

∕計畫名

稱 

 

□是  □否 

是否為新品 □是  □否 購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設備使用狀況 

 正常使用 原

因

說

明 

 

 尚未使用 

 閒置 

查核情形及 

建議意見 

□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其他意見： 

 

 

備    註 
 

 

農友簽名：                                     

受理單位查核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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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與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講習會經費調查表     附件 3 

機關 執行人 職稱 主辦人 職稱 電話/分

機 

場次 金額 

**農會 *** 總幹事 *** 主任  1 35,000 

        

        

        

        

        

 

 金額 說明 

業務費 35,000 1 場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800 有機農業栽培及肥培管理說明會講師鐘點費：1,600

元/小時×3小時/場×1場＝4,800元。 

物品 10,000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宣導會所

需相關肥料等土壤改良資材、黏蟲板、性費洛蒙等

田間防治資材及蔬果農產品等其他材(物)料費。 

雜支 7,200 1.會議便當:80元/個×60個＝4,800元。 

2.筆記簿及筆:50元/組×60個＝3,000元。 

3.郵電、郵寄費、印刷、文具、紙張及其他與實施

計畫有關之雜項事務性費用。  

旅費 3,000 執行本計畫工作所需差旅費用，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租金 10,000 遊覽車車資8,000元*1場=8,000元或場地租金10,000

元*1場=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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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補助原則 (草案)   附件 4 

                                              107年 3月 1日修訂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輔導有機及友善耕作之農民

或農民團體使用「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品牌推薦作業規範」公告推薦之土

壤肥力改良資材品牌，確保施肥品質，特訂定本原則。 

 

二、 業務分工： 

（一）鄉(鎮、市、區)輔導單位：鄉(鎮、市、區)公所、農會、合作社場、協

會等，負責受理農民申請肥料補助、輔導農民購肥、辦理現場肥料到貨

查驗、繕造補助清冊及轉發補助款等事項。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轄內輔導單位(鄉(鎮、市、區)公所、農

會、合作社場、協會等）受理農民申請補助，並辦理案件彙整、初審及

補助款核銷等事項。 

（三）本署各區分署(以下簡稱分署)：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通過

之案件並予以複審、負責農民購肥抽驗、訪查受補助農民，及辦理有機

農業商品化資材品牌上網推薦作業等事項。 

（四）本署：研擬補助原則及研提推廣計畫、辦理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品牌之

審查、網路公告及督導等事項。 

三、補助對象及標準： 

（一） 補助對象： 

申請人應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

推廣團體登錄有案，並以下列所定者為限： 

1. 農民。 

2. 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

相關農業團體。 

 

（二） 補助標準： 

1. 有機作物不分長、短期，每一公頃施用本署網站公告推薦品牌之有機

農業適用肥料(不包括液態有機質肥料及微生物肥料)10公噸以上，補

助施肥及翻土工資 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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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施用量不足 10公噸者，按實際施用量核算補助金額。 

3. 有機質肥料須在國內生產製造，始予補助。 

四、作業流程： 

（一）補助面積採總量管控方式，農糧署依年度推廣目標分配分署推廣面積。

分署就農糧署分配之推廣面積核配給轄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將

核配面積資料送農糧署備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廣面積所需補助

款，由農糧署計畫項下撥付。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分署核配之面積核配給轄內鄉鎮輔導單位，並將

核配面積資料送分署備查。鄉鎮輔導單位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配之

面積額度內受理補助對象申請。 

（三）補助對象填列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申請表（如附表一，應經補

助對象簽章確認或檢附補助對象會議紀錄）送鄉鎮輔導單位。鄉鎮輔導

單位彙整轄內補助對象申請表送直轄市、縣(市)政府管控申請面積。 

（四）受補助農民於肥料運到前，應連繫鄉(鎮、市、區)公所、農會、合作社

場、協會辦理肥料查驗工作並拍照存證，鄉(鎮、市、區)輔導單位應確

實核對購肥數量與所購品牌是否符合計畫規定，並填妥查驗紀錄表（附

表 2）。肥料業者出貨三聯單，應經輔導單位、受補助農民簽收，並由

業者及輔導單位保存三年備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分署應隨時

派員會同辦理抽查肥料交貨情形，並抽驗肥料品質。 

（五）完成現場查驗後，查驗之鄉(鎮、市、區)農會或公所應輔導受補助農友

填具印領清冊（附表 3），連同購買肥料證明（以發票為原則）、查驗紀

錄表等憑證，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撥補助款。鄉鎮輔導單位

得按季請領補助款。鄉鎮輔導單位得按季請領補助款。 

（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收到請領補助款清冊等資料應確實審核，經審核

無誤後辦理補助款核撥作業，並將統計資料送轄區分署。 

（七）鄉(鎮、市、區)輔導單位（公所除外）執行本計畫之受理、肥料到貨查

驗及單據請撥等工作，每查驗 1公頃核給相關查驗費，本項費用與補助

款併同撥付。 

 

五、計畫補助購用肥料品牌： 

（一）以本署網站「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土壤肥力改良資材品牌推薦一覽表

(列入年度計畫補助品牌)」所推薦者為限。該品牌推薦名單公告於本署

網站(http://www.afa.gov.tw)/有機農業/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土壤

肥力改良資材品牌推薦一覽表(列入年度計畫補助品牌)項下。相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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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應隨時注意網路上品牌公告情形，補助使用之肥料品牌以購買時須

確定該肥料品牌列於推薦名單中。 

 (二) 本署網站推薦之肥料品牌，不符補助基準者，由本署公告於「有機農業

商品化資材-土壤肥力改良資材品牌推薦一覽表(不列入年度計畫補助

品牌及停止推薦品牌)」。 

（三）本署於網站增列品牌推薦肥料之停止或恢復網路登載推薦日期資訊等公

告資料，以利購肥農民、鄉(鎮、市、區)輔導單位及查驗單位等即時查

詢，確保購肥品質。 

 

六、注意事項： 

（一）撥款方式：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補助款及查驗費總額掣據，送本

署各區分署辦理撥款。 

（二）施用本署網站公告推薦品牌之肥料，每一筆農地同一年度以補助一次為

限。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導鄉(鎮、市、區)輔導單位務必確實按計

畫規定辦理本項業務，加強宣導相關規定，並落實對於施用公告推薦品

牌肥料之農民查核輔導工作。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輔導單位應輔導受補助農民，購

用符合規定之公告推薦品牌肥料，但不得指定或要求購用特訂肥料廠牌。

受補助農民如未依規定購用公告推薦品牌肥料或廠商出具不實之憑證，

經查證屬實者，除追回當年度補助款，並依法應自負責任外，該受補助

農民二年內不得申請本肥料補助，另出具不實憑證廠商所生產之各品牌

堆肥，二年內均不列入本署網路公告推薦之廠牌名單。 

 

七、管考措施： 

（一）為落實計畫之執行，鄉(鎮、市、區)輔導單位應確實執行肥料到貨查驗

工作，填具查驗單並拍照存證，並於肥料到貨前三日填具「購肥暨交貨

明細表」（如附表 4），分別傳真至所屬各區分署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聯繫工作紀錄將作為來年輔導推廣之參考。 

（二）各區分署得邀集直轄市、縣（市）推行小組，進行受補助農民抽查工作，

了解本計畫推動績效，抽查比率至少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補助

農民總數百分之十五以上、抽查面積合計應占推廣面積百分之十五以上，

俾防止造假或虛報等弊端。並填具訪查紀錄表（附表 5）於年度計畫結

束後一個月內彙整送本署備查。 

（三）本推廣計畫之末端購肥品質抽驗併入「國產有機質肥料推廣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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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經分署抽驗不合格者，應立即函知本署停

止上網推薦，並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輔導單位通知已購肥農戶，停

止施用。 

（四）加強執行成果統計：各區分署除統計各直轄市、縣(市)推廣總面積外，

其餘如受補助人數、購肥價格、方式及作物別等進行統計分析，落實評

估計畫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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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申請表         附表 1 

            縣(市)             鄉(鎮市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單位：            主辦人：                 單位主管： 

縣市政府：            主辦人：                 單位主管： 

分署：                主辦人：                 單位主管：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 負責人 地址/聯絡電話 產品類別/產品品項 
驗證或登
錄總面積
(公頃) 

申請面積 
(公頃) 

（  （不得超
過驗證或登
錄面積） 

預定施肥期 

縣市政府初審結果 

分署複
審結果 

初審不通
過面積 

(公頃) 

初審通
過面積 

(公頃)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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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查驗紀錄表        附表 2 

查驗單位：         

查驗 

日期 

受查驗 

單位 

代表人 施用面積

（公頃） 

購用肥料

數量 

（公噸） 

購用肥料廠牌名稱 是否為網

路公告之

推薦品牌 

購肥數量

是否符合 

受查驗單

位代表 

簽名 

查驗人員

簽名 

會同查驗

人員簽名 
肥料品目 

及廠牌名稱 

肥料登記證

字號 

            

            

            

查驗相片黏貼處 查驗相片黏貼處 

註：本表應併同補助款印領清冊、購買肥料憑證送各縣市政府申請核撥補助款。 



 

 26 

附表 3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

用肥料推廣計畫補助款印

領清冊 
 

 

姓名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施用面積
(公頃) 

申領補助
金額(元) 

撥款帳戶 

領款人簽章 
銀行別 帳號 

        

        

        

        

        

        

        

        

註：本表於完成購肥造冊後，送縣市政府審查，據以核撥補助金。 

承辦人： 推廣股長（課長、經理、場長）：   會計： 總幹事（鄉長、理事主席）： 

   縣（市）   鄉（鎮市區） 
□          公所/農會 

□         合作社（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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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受補助單位購肥暨交貨資料明細表    附表 4 

執行單位：                                                                                  填表日期： 102 年    月    日 

購肥基本資料 交 貨 資 訊 

受補助單位名稱 
施用面積 

（公頃） 

購肥數量 

（公噸） 
交貨日期/時間 

購肥廠牌名稱 

及登記證字號 

交貨數量 

（公噸） 
交貨查驗或集合地點 聯絡人及電話 

                

                

                

                

                

                

請於交貨前 3日，將本表分別傳真至農糧署各區分署及所屬縣(市)政府，並於傳真後另以電話確認。 

填表人：                                          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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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訪查紀錄表              附表 5 

訪查 

日期 
受 訪 單 位 購肥農民人數 

獎勵使用面
積（公頃） 

購肥廠牌商品名稱
及肥料登記證字號 

購肥價格 

（元/公斤） 
受 訪 單 位 意 見 

     

 

  

 

 

受訪單位代表簽名： 

作 物 別 
應購用肥料
量（公噸） 

 
 

會 同 訪 查 單 位 會 同 訪 查 單 位 意 見 出 席 者 簽 名 

□ 農糧署 

□ 農糧署   區分署 

  

□        縣（市）政府 
  

□        公所/農會 
  

□        合作社場/協會   

受補助農友購肥方式 □農民團體統一訂貨；□農民自行訂貨選購 
肥料製造日期 

或產品批號： 



 

 29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原則(草案)附件 5 

107年 3月 1日修訂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輔導有機及友善耕作之農民或
農民團體，設置簡易堆肥設施，回收自產或品質可靠之農牧副產物自製自
用堆肥，確保堆肥品質，降低資材成本，特訂定本原則。 

二、補助對象及申請條件： 
(一)補助對象： 

前項申請人應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
推廣團體登錄有案，並以下列所定者為限： 

1.農民。 

2.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
農業團體。 

(二)申請條件： 

1.設置設施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且有機驗證及友善耕作登錄之面積至少應
達一公頃以上，農民團體驗證及登錄耕作面積至少應達五公頃以上，並以
設置於自有農地優先補助。 

2.自製堆肥回收自產或品質可靠之農牧副產物，如有機農場作物殘枝、蔬果
廢渣、漁牧副產物、天然木屑等為製肥原料，不得掺配化學物質及工業類
事業廢棄物。 

3.自製堆肥使用之製肥原料應符合「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
之規定。 

三、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輔導設置之簡易堆肥設施，以不建築固定房舍為原則（避免涉及建物使用
證照問題），利用遮雨棚架等簡易設施，防止雨水，並降低設置成本。 

(二)申請農戶或產銷班若考量天候因素，申請設置之簡易堆肥設施如涉及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或建物使用證照，應於補助計畫核定後，取得相關證明文
件。 

(三)簡易堆肥設施(備)，包括遮雨棚架、堆肥舍、醱酵設施、堆肥篩選機、翻
堆機械及防臭設施等，依需要自行設置。補助基準依農委會主管計畫補
助基準，農民團體共同使用補助設置費用二分之一為限，每處最高補助
75萬元；個別農戶補助設置費用三分之一為限，每處最高補助 50萬元。 

(四)以補助設置堆肥舍為主，如申請補助之項目不包含堆肥舍之設置，應檢附
既有堆肥舍之證明，不得露天堆置醱酵。 

(五)堆肥製作、翻堆醱酵及防止臭味等相關技術，由當地農業改良場所協助輔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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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產製堆肥限有機或農民團體自製自用，不得有販賣行為。 

四、申請方式： 

(一)以農會、合作社（場）、協會為執行單位，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調查轄內執行單位設置簡易堆肥設施需求，並初審後於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計畫管理系統研提計畫，函送各區分署複審核定計畫。計畫變更
或放棄執行之層報程序亦同。 

(二)申請者須檢附下列資料： 

1.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申請審查表，如附表一。 

2.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發給之相關證明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或經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推廣團體登錄有案之相關
證明文件。 

(三)執行單位如有未依規定送交會計報告、繳回剩餘款者，不予受理申請。 

五、補助款核撥: 

（一）計畫核定後，設施施工前由執行單位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區分署
赴現場勘查確認為可設置堆肥設施之空地，填寫施工前查核會勘表（附
表二），始同意搭建。計畫核定前已先行施工者不予列入計畫補助，施
工中由執行單位勘查拍照留存。 

（二）設施完工後，由執行單位辦理驗收（驗收紀錄包括驗收時間、地點、設
施種類面積、驗收結果、驗收人員、監驗人員等項目），再邀請所轄直
轄市、縣(市)政府進行現場查核會勘（附表二），確認為新建設施（整
體設施皆須為新品），始予核銷。不得以僱工購料方式辦理。 

（三）執行單位於設施完工驗收後，檢附設施發票（需由承包廠商開立全額發
票），施工前及完工後查核會勘表、照片（施工前、中及後照片）等及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或建物使
用執照)，送各分署辦理補助款核撥。 

（四）為利計畫查核，受補助人應於補助簡易堆肥設施之明顯位置標示「農糧
署○○○農發基金-○○-糧-○○補助」字樣，字體大小以長寬各 5公
分為原則，並以耐用材質設置。 

六、管考措施: 

(一)計畫核定後，如欲變更計畫，應先報請本署各區分署同意後，始得依變
更後之計畫內容執行，否則不予補助。申請計畫變更者，應依會計處理
規定於當年度 10月 31日前送本署各區分署辦理。 

(二)執行單位於計畫設置完成三個月內，通知分署派員現場查核使用情形；
設置完成三個月後，分署亦得隨時前往抽查使用情形。經查核及抽查發
現設施有未符容許使用及計畫補助用途使用者，追回其補助款項。 



 

 31 

(三)執行單位應注意受補助者是否有販賣自製堆肥之情形，經查獲有販賣情
形者，追回所有補助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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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申請審查表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附表一 

農戶或農民團體

名稱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月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設置簡易堆肥設

施地號及面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公頃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

證書 

□友善農耕登錄相關資料 

驗證（含轉型期）或登錄總面積         

公頃 

二、本年度設置簡易堆肥設施經費需求（請填列補助項目、單價、數量、金額及 

合計總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及數量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備 註 

  得視實際申請

情況增列 

合計 

○○○     公頃 

農糧署補助款             千元 

配合款                   千元 

 

三、申請人：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執行單位：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四、審查結果： 

初    審 審查單位（機關）：                縣市政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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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審 分署：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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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設置簡易堆肥設施補助計畫查核會勘表  □施工前   □完工後      附表二 

申請農民 聯絡電話 堆肥設施項目 

設施用地 
備註 

(班別) 鄉鎮別 地 段 地 號 
面 積 

（公頃） 
土地現況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勘查時間：     年    月    日 

會勘單位及人員（簽章）：                         

       縣（市）政府：              ； 農民團體：             ； 農糧署   區分署（      辦事處）：         

備註：土地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4 位，核定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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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與友善耕作農業溫（網）室設施補助原則(草案)     附件 6 

一、計畫目的：                                           107年 3月 1日

修訂 

輔導從事有機栽培經驗證通過之農戶及經登錄之友善耕作農戶，設置溫(網)

室生產設施，降低天候風險，提昇生產效能，穩定供應有機農產品。 

二、輔導對象及申請條件： 

（一）補助對象： 

1. 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農戶及經登錄之友善

耕作農戶。 

2. 補助對象優先順序： 

（1） 屬水土保持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或農村再生跨域合作示範計畫

內之農村社區範圍者。 

（2） 具契作供應合約，供應學校午餐有機蔬果者。 

（3） 於有機集團栽培區（含公設及自營）進駐經營者。 

（4） 落實田間自主品管，能提具本產季或上一季藥檢合格報告者。 

（5） 其他從事有機栽培或友善耕作者。 

（二）申請條件： 

1. 設施搭建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並須經有機驗證通過（含轉型期）或友

善耕作登錄資料有案之農地。 

2. 前一年度計畫經核定補助後又放棄執行之農戶，停止一年申請補助，但

未及辦理土地或建物使用文件者，不在此限。另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致無法搭建而放棄者，經專案同意後，得視計畫經費額度按後
補順序納入補助。 

3. 往年未依規定送交會計報告、繳回剩餘款者，不予受理申請。 

三、補助標準及項目： 

依農委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西部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50%為原則，東部、

離島及原住民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60%為原則，每年每戶申請一項補助，補助

標準及項目如下： 

(一)水平棚架網室： 

1.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4.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5.4萬元。 

(二)加強型水平棚架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0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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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易式塑膠布温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2.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9萬元。 

(四)鋼骨結構加強型捲揚式塑膠布温網室：應提出已投保農業設施保險之證

明後，始核撥補助款，保險期間至少 3年，未滿 3年，停止本會農糧署

設施設備計畫補助 3年資格。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6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78萬元。 

(五)示範溫(網)室設施：需結合農試所或所轄農改場辦理相關試驗調查或示

範者(需檢附承造廠家 3家以上估價單，俾核列預算)。 

四、申請方式及實施程序 

(一) 申請方式：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請所轄農民團體（農會、合作社（場）、協會）、

公所（以下簡稱執行單位）調查設施需求，並副知本署各區分署；農民

應檢附補助申請表（附表一）向設施所在地之執行單位申請。 

2. 由執行單位彙整轄區案件資料，送直轄市、縣(市)政府造冊（附表二），

並函送本署各區分署彙整。 

3. 申請農戶須檢附下列資料： 

（1）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申請表 

（2）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發給之相關證明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

證證書、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或登錄友善耕作農戶之相關證明文

件。 

(二)審核方式： 

1. 本署各區分署依補助原則及補助對象優先順序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派

員實地勘查）及評分，依評選成績擇定補助對象，並通知直轄市、縣(市)

政府研提計畫說明書，必要時得邀集改良場所、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執行單位列席審查。 

2. 由各區分署核定計畫後函復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辦理並副知本署。 

3. 本署各區分署得視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本計畫以往參與配合措施，

審酌調整其計畫經費。 

五、 計畫查核及追蹤： 

(一)設施施工前： 

1. 由執行單位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區分署赴現場勘查，確認為合法

及新建之用地，填寫施工前查核會勘表（附表三），始同意搭建。 

2. 計畫核定前已先行施工者不予列入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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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配合農時須先予施工者，得於送案申請時敍明原因、併提具切結，惟

申請內容不等同計畫之核定或其核定結果。 

4. 農委會設施技術服務團提供之設施圖樣檢圖服務，係屬依農民需求申辦

之彈性輔導機制，倘需申請農委會設施技術服務團檢圖服務、提供專業

意見者，得另依程序檢具檢圖所需資料 1，送請執行單位(農會)提本署轄

區函送技服團辦理。 

(二)設施施工中： 

1. 由執行單位勘查拍照留存。 

2. 農委會水土保持服務團輔導農戶開挖放樣、按圖施工作業，係屬依農民

需求申辦之彈性輔導機制，倘需申請水土保持服務團現場諮詢輔導者，

得依程序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三)設施完工後：由執行單位驗收（驗收紀錄包括驗收時間、地點、設施種類

面積、驗收結果、驗收人員、監驗人員等項目）完竣後，通知直轄市、

縣(市)政府會同本署各區分署辦理成果會勘（附表三）。 

六、 計畫審議及經費核銷 

（一）計畫審議：由本署依據農委會主管計畫研提與管理手冊相關規定，並參

酌年度預算額度辦理計畫審議及核定補助金額。 

（二）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1. 計畫補助之設施(備)須為計畫核定後購置之新品，不得以舊品或舊資材

搭設充當新設施予以核銷，違反規定者應繳回補助款。 

2. 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

設施興設，倘涉及建築行為者，應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並依其建造執

照面積於計畫補助額度內，覈實核銷補助款。 

3. 地方政府得視計畫需求編列業務費及旅運費，但合計不得超過 2萬元為

原則。 

4. 由執行單位掣據向本署各區分署申請經費撥付：(得採下列方式擇一辦

理) 

（1） 一次撥付：A.合約書影本（須載明保固條款）或設施保固文件；

B.請款領據；C.補助溫網室設施全額發票影本；D.施工前會勘表

和計畫成果會勘表之影本、E.照片(施工前、中、後照片各 1張) ，

照片請標明受補助農民姓名、搭建地段地號、溫網室設施種類及

補助面積，完工照片中應包含「補助標示牌」。 

（2） 分期撥付：依本署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第 8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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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請撥。補助經費 100萬元以上者，得分二次撥款，請撥第一

期款需檢附請款收據、所有補助對象之施工前會勘表及合約書影

本（須載明保固條款）。申請撥付第二期經費，應俟整體已撥經

費執行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始得撥付，需檢附請款收據、全額

發票(影本)及施工後會勘表影本。 

5. 生產設施(備)補助經費之核銷，檢附發票應由承包廠商依實際金額開立，

不得另以工資清冊核算計列，發票品名須為核定計畫書上之設施種類

(果園防護網、果園防風網等)，勿填材料細目(例如:鍍鋅鋼管 20公斤

等材料)，數量需填列搭建之公頃數(勿填「一式」)。 

七、 督導及查核 

（一）計畫核定後，由地方政府督導執行單位確實依據計畫進度辦理，並會同

本署各區分署及執行單位進行實地查核，填列施工前、後查核會勘表（附

表三）。所購置之設施（備）自完工日起 3年內，各區分署及地方政府得

於計畫完成後派員隨機抽查。  

（二）本署得隨時派員或會同審計人員查核計畫執行情形及計畫所購置之財產，

執行單位不得拒絕或隱匿。 

（三）補助農戶對於受補助之設施（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倘查核結果

屬遺失者，自查核日起 3 年內不得申請補助；查核結果屬自行轉讓者，

自查核日起 5年內不得申請補助。 

（四）若申請固定設施者，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土地管理規定辦理

合法使用。 

（五）為利計畫查核，受補助人應於補助溫網室設施明顯位置設置「補助標示

牌」，標示「農糧署○○○農再-○○-糧-○○補助」（計畫編號）字樣，

字體大小以長寬各 5公分為原則，並以耐用材質設置。 

八、 計畫辦理結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五日內或於

計畫結束後二週內將帳目結清，並至本署網站(http://www.afa.gov.tw)

【首頁／為民服務／計畫款項登錄及查詢／計畫經費網路作業系統】，

登打及列印結束會計報告，將結束會計報告第一聯及第二聯用印後儘速

寄送本署，逾期繳送者，本署將酌減下年度補助經費。 

九、 本規範未盡事項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農糧署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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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溫（網）室設施申請表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農戶姓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年月日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擬設置溫網

室之農地 

地號及面積 

1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2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3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4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5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友善耕作登錄字號________________ 

□契作供應合約書（配合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 

農村社區範圍之農戶 

□是（ ＿＿縣市＿＿鄉鎮區＿＿村里）        □否 

二、前一年度有機作物生產種類、產量及補助情形：  

作物 

種類（品項） 

及產量 

□蔬菜：                        年產量：              公噸 

□特作：                        年產量：              公噸 

□水果：                        年產量：              公噸 

□其他：                        年產量：              公噸 

已有設施栽
培面積（公
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過去二年曾
獲農政單位
補助溫(網)
室項目及金
額（千元） 

        年 

□＿＿＿＿＿＿＿＿＿温（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温（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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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温（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温（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三、本年度生產設施經費需求（請依補助基準填寫項目、單價、數量、金額及合 

計總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及數量（範
例）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備 註 

水平棚架網室 0.1公頃 西部 0.1×900×1/2=45 

農糧署補助 45千元；配合款 45千元 

 

   

   

合計 

○○○     公頃 

○○○     公頃 

 

農糧署補助款             千元 

配合款                   千元 

 

備註：補助標準如下： 
(一)水平棚架網室： 

1.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4.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5.4萬元。 

(二)加強型水平棚架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0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2萬元。 

(三)簡易式塑膠布温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2.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9萬元。 

(四)鋼骨結構加強型捲揚式塑膠布温網室：應提出已投保農業設施保險之證明後，始核撥補

助款，保險期間至少 3年，未滿 3年，停止本會農糧署設施設備計畫補助 3年資格。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6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78萬元。 

(五)示範溫(網)室設施：需結合農試所或所轄農改場辦理相關試驗調查或示範者(需檢附承造

廠家 3家以上估價單，俾核列預算)。 

申請人：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執行單位：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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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有機 農業申請溫（網）室設施補助名冊                           附表二                    

              □友善耕作 

編

號  

農友 

姓名 

申請設施座落地點 

自 101年起接受補助設施種類及面積 申請設施類別及面積 
鄉鎮別 地段地號 

土地面積 

（公頃） 

     □是 

□否 

        年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是 

□否 

        年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是 

□否 

        年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温(網)室    公頃 

直轄市、縣（市）政府 主辦：                  單位主管：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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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設置溫（網）室設施查核會勘表  □施工前   □完工後             附表三 

申請 

農民 
聯絡電話 核定設施類別 

         設施用地 
備註 

(班別) 鄉鎮別 地 段 地 號 
面 積 

（公頃） 
土地現況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土地面積： 

核定面積： 

  

 

勘查時間：     年    月    日           會勘單位及人員（簽章）：                         

       縣（市）政府：              ； 農民團體：             ； 農糧署   區分署（      辦事處）：         

備註：土地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4位，核定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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